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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華民國公務人員考選制度之演進 

 
中華民國考選制度之建制深受中山先生文官考試思想的影響。中山先生早於

東京同盟會舉行民報週年紀念會上發表講話時就說道：「將來中華民國憲法，必

要設立獨立機關專掌考選權，大小官吏必須考試，定了他的資格，無論那官吏是

由選舉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須合格之人，方得有效。這便可除卻盲從濫選及任

用私人之流弊。」1918年12月在上海發表「孫文學說」其第 6章指出中央政府

之組織型態為五院制，主張「國民大會及五院職員與夫全國大小官吏，其資格皆

由考試院定之。」1924年4月12日，發表「建國大綱」，明示中央政府設立五

院，以試行五權之治（高永光等，2002：380-381）。中山先生念茲在茲就是要成

立一個獨立的考試機關，透過公平考試，選拔真才，使人盡其才，才盡其用，以

締造富強康樂的中國。1925年6月14日中國國民黨政治委員會議決，改革命政

府名稱為「國民政府」（考試院編纂室，2002:8）。緣此1928年10月8日國民政

府公布中華民國政府組織法，分訂五院職掌，確立五權分立的政治宏規。同年

10月20日國民政府公布考試院組織法，1929年8月1日公布考試法，1930年1

月6日考試院正式成立，下轄考選委員會及銓敘部，由考選委員會職掌全國考試

事宜。1931年7月15日在首都南京舉行第一屆高等考試，計錄取 101人（考試

院考銓叢書指導委員會，1984a:151-152）。 

考試院成立迄今將近八十年的時光，公務人員考選制度自草創、成長、茁壯

到目前的成熟完備，深受國家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變遷的影響。1949年國共

內戰結束，國民政府撤退台灣，海峽兩岸分裂成兩個政治實體，但公務人員考試

並不因戰事失利而停頓，旋於 1950年在台北恢復舉辦公務人員高普考試。一切

考選法制胥沿襲大陸時期國民政府制定施行的「考試法」、「典試法」等有關考試

法規，因此本章將自行憲前（大陸時期）至政府遷台後有關中華民國公務人員考

選制度的演進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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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行憲前公務人員考選制度之建制與推展 

 
壹、考選機關的建制 

中山先生對我國固有的考試取才制度備極重視，在他手訂的建國大綱第 19

條規定，中央政府要完成設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以試行五權

之治。第 15條復規定，凡候選及任命官員，無論中央地方，皆須經中央考試銓

定資格者乃可。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於南京成立，中山先生出任臨時大總

統即咨請參議院議決「文官考試令草案」，文官考試分為高等文官考試與普通文

官考試兩種。當時雖因倡談南北議和未能審議通過，但可見中山先生對舉辦文官

考試之迫切與重視。嗣中山先生讓位於袁世凱，袁氏堅持建都於北京，是為北京

政府之始。北京政府於1916年頒行文官高等考試令及文官普通考試令，並於同

年6月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文官高等考試，次年4月舉行第一次文官普通考試，是

為中華民國建國以來首次舉辦之文官考試。1916年袁氏逝世，政客弄權、軍閥

割據接踵而至，未能順利實施文官考試。1925年7月中國國民黨改革命政府名

稱為國民政府並於南京成立（考試院編纂室，2002：3-9），1928年10月8日國

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政府組織法時，即依國父遺教訂定五院之組織與職掌，由考

試院獨立行使考試權。同年10月20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考試院組織法並選任戴

傳賢（字季陶）為首任考試院長，孫科為副院長。1930年1月6日戴季陶向中

國國民黨報告考試院與所屬考選委員會及銓敘部同時在南京成立，由考選委員會

職掌全國考試事宜。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兼任考選委員會委員長，至1947年行憲

後考選委員會始改為考選部（考試院考銓叢書指導委員會，1984c:6）。 

貳、制定考試法及相關考試法規 

一、制定考試法 

1929年8月1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考試法」，次年公布考試法施行細則，

是奠定現行考試制度之基石，亦是考試院舉辦公務人員考試之根本依據。該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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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職候選人及任命政府官員與應領證書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均須經中央考

試以定其資格。將考試種類分為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及特種考試三種（考試院

考銓叢書指導委員會，1983：13）。考試程序分為第一試考普通科目（國文及中

國國民黨黨義），第二試考專業科目，第三試為面試及成績審查。第一試不及格

者，不得應第二試；第二試不及格者，不得應第三試（考試院考銓叢書指導委員

會，1984a：50）。該法主要內容約可分為下列十項：（一）規定公職候選人及任

命政府官員與應領證書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均須經中央考試以定其資格。（

二）考試分為高等考試、普通考試、特種考試三種。（三）規定高等考試及普通

考試應考資格。（四）高等考試於首都或考試院指定區域，普通考試於各省區或

考試院指定區域，每年或間年舉行一次。（五）高普考試各以普通科目為第一試

，專業科目為第二試，面試及成績審查為第三試；分類分科及應試科目由考試院

定之。（六）高考由國府特派主考官，普考由國府簡派主考官。（七）舉行考試時

，典試事宜由典試委員會任之；典試委員會以主考官為委員長。（八）錄取人員

如事後發現有冒名頂替或有本法所訂消極條款之一者，由考試院撤銷其資格。（

九）候選人之考試及特種考試另以法律定之。（十）本法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 

憲法公布施行後旋於1948年修正考試法，主要之特色有：（一）將公務人員

考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分列專章；（二）明示公務人員考試，應配合任

用計畫公開競爭舉行之；（三）刪除公職候選人考試；（四）增訂應考人之年齡，

依考試種類由考試院定之；（五）增訂公務人員考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其應考資格及應試科目相同者，其及格人員同時取得兩種考試之及格資格；（

六）明定考試應以筆試、口試、測驗或實地考試及審查著作發明等方式行之；（

七）增訂各省區之公務人員考試分別在各該省區舉行，應考人以本籍為限；（八

）全國性之公務人員考試應按省區分定錄取名額；（九）增訂公務人員之升等，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經升等考試。 

二、公布典試委員會組織法 

1929年8月2日公布「典試委員會組織法」，明定凡舉行考試時，關於典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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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應分別組織典試委員會執行之。 

三、制定襄試法 

1930年11月25日公布「襄試法」，明定凡舉行考試時，應成立襄試處（類

似目前之試務處），辦理應考人報名、登記、試場設備、警衛、考試人員膳宿及

供應物品、供給試卷、彌封號、考試文卷印製保管等事項。 

四、公布監試法 

考試院為樹立國家考試威信，並尊重監察權的行使，俾一切考試程序、試務

過程均在監察院監察之下進行，以昭大公而示信國人，乃制定「監試法」，並由

國民政府於1930年11月25日公布。因監試法規定典試委員須入闈命題，以防

洩題；襄試處主任須負責應考人冒名頂替、傳遞、換卷等舞弊情事；對於規定典

試委員入闈命題，要求襄試處主任負考生舞弊之責，有失公允且不符時代變遷。

國民政府乃於1933年2月23日修正公布監試法，刪除前述有關規定。由原有之

8條，修正為6條。行憲後於1950年再修正，第一條增訂「凡組織典試委員會

辦理之考試，應咨請監察院派監察委員監試。」及「凡考試院派員或委託有關機

關辦理之考試，得由監察機關就地派員監試」之規定。 

五、公布典試法 

1935年7月31日公布「典試法」，規定考試不復分內場與外場，其試務概由

典試委員會秘書處辦理，於是典試與試務由分而合，事權趨於統一，乃廢止「襄

試法」。 

六、訂定命題規則、閱卷規則、監試規則、試場規則 

1935年至1936年間先後制定命題規則、閱卷規則、監試規則、試場規則以為

命題、閱卷及執行監考、維護試場秩序之依據。 

參、公務人員考試之建制 

一、開辦公務人員高普考試 

考試法雖經決定自 1930年4月1日開始實施，但由於各種相關法規未能逐一

訂定發布，以致依考試法舉行之公務人員考試並未立即實施。至1931年7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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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始在首都南京舉行第一屆高等考試，報名 2185人，錄取101人（考銓叢書指導

委員會，1984a：152-156）；國民政府於1931年3月3日通令當年全國分6區舉辦

普通考試。考試院於是年6月20日公告第一屆普通考試在首都南京及各省會或其

他相當地點舉行，暫不分區。考試期日為自當年9月15日起6個月內分別舉行完

竣。惟先是日本入侵東北，復以是年夏季多數省份為水災所困，未能如期舉行普

通考試。1932年8月起國民政府陸續核准山西、河北等各省舉行普通考試，惟僅

山西省於當年12月26日在陽曲舉行，因此 1933年12月27日由考試院重行公告

，改於1934年 4月21日在首都舉行首屆普通考試，報名者794人，錄取118人

（考銓叢書指導委員會，1983：66-71）。其後幾乎每年定期於首都或各省舉辦高普

考試。最初考試院長戴傳賢主張，全國性高普考試應為資格考，並須採計學校成

績，以免「捨千日之長，取一日之短」之弊（考銓叢書指導委員會，1984c：311-312

），惟並未獲採行；考試院同時訂有「高普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規程」，規定及格人

員均須接受銓敘部分發任用，並採實授、試署或學習一年等不同方式予以安置；

當時因為錄取人數不多，考試及格人員均能全部分發至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任職

。 

二、舉辦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1929年8月1日國民政府公布之考試法，其中與特種考試有關之條文僅第3

條，該條文明定將特種考試與高等考試普通考試並列；第 16條「候選人員之考

試及其他特種考試，另以法律定之。」考選委員會即擬議特種考試之根本法「特

種考試法」送請考試院核定，咨請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國民政府乃於 1931年

3月21日公布「特種考試法」。該法規定凡候選及任命之人員與應領證書之專門

職業或技術人員，除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外，均依本法考試定其資格。由於特種考

試法並無特殊內容，且 1933年2月23日國民政府公布修正之考試法已明定「考

試院認為有特殊情形者，得舉行特種考試。各種特種考試條例另訂之。」因此國

民政府乃於修正考試法公布之日，同時廢止特種考試法。特種考試法公布施行期

間，曾舉行郵務員、縣司法處審判官、度量衡檢驗員等多種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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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對日抗戰期間公務人員考試之推展與停滯 

一、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未於全國順利舉辦 

1937年對日抗戰爆發，國民政府歷經八年浴血抗戰，一切施政打破承平程

序，為肆應戰時需要，國民政府於同年10月28日公布非常時期特種考試暫行條

例，以資因應（考試院考銓叢書指導委員會，1984b：42-43）。考試院另於1939

年起實施「考訓結合」以配合戰時用人特殊需求，即將高普考試分為初試與再試

兩階段，初試及格者須經訓練（主要係由中央政治學校負責訓練），期滿成績及

格者始准參加再試。這一強制性規定，可使考試及格人員獲得工作保障，而且考

試與分發（任用）相互結合，徹底做到「即考即用」與「考用合一」。惟因嗣後

戰局激烈，全國性高普考試曾一度中斷（1937、1938年未舉辦），而且僅能在陪

都－重慶等少數地區舉行。因此為解決戰時國家用人之困難，1936年以後經常

舉辦特種考試，1940年7月公布「非常時期戰地公務人員任用條例」，賦予行政

部門較大的彈性用人空間。其間考試院雖曾一度明文要求各機關，每年應按在職

人員「百分之二」的比例增用考試及格人員，然因國家長期持續戰亂，功績制考

試用人精神推行成效極為有限；總計從1931年至1947年高普考試及格人數僅有

10,256人，所占全國各級政府公務人員比例甚低（考試院考銓叢書指導委員會，

1992：134-135）。 

1947年12月25日施行之中華民國憲法第83條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

試機關，掌理考試、任用、銓敘、考績、級俸、陞遷、保障、褒獎、撫卹、退休

、養老等事項。第 85條規定，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制度，

並應按省區分別規定名額，分區舉行考試。非經考試及格者，不得任用。第86

條規定，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1948年考試法即配

合憲法之施行，增訂「全國性之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應分區或聯合數省

區舉行，並應按省區分定錄取名額。」該年高普考試即採分區舉行，及分區定額

錄取（考試院考銓叢書指導委員會，1984a：128-134）。 

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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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政時期最初所舉辦之特種考試，多屬層次較低者如：郵務員、鐵道車務人

員、土地測量人員等，而且次數與及格人數並不算多。1937年10月，國民政府

公布「非常時期特種考試暫行條例」，規定特種考試得由考試院依事實需要隨時

舉行，而且賦予「得不必設置典試委員會及試務處」及「得委託各該任用機關辦

理試務」之運作彈性，藉以適應戰時公務人員的任用需求。嗣後各方需用人才，

種類甚繁，程度不一，決非舉行高等或普通考試所能適應，特種考試舉辦次數隨

即激增，涵蓋範圍極廣，各類特種考試條例多達數十種，而且考試院幾乎全部委

託用人機關辦理試務，亦有部分特種考試由考選委員會派員就近諮商考試事宜，

復轉報備查，以適應戰時任用之需要。總計從1931年到1947年，特種考試及格

人員多達149,032人，約為同期高普考試及格人數（10,256人）的十五倍（考銓

叢書指導委員會，1992：134-135）。 

考試院長戴季陶對此異常現象之發展頗為重視，曾於1941年4月15日考 

試院第43次會議中指示：「特種考試近年來固可謂大走其運，然竊恐其將影響甚

妨礙經常的考試制度。清代政治之弊，在不能改良經常的制度，而成立許多非常

辦法，其原因即由於當時後補道人員太多，彼輩無事可做，輒上奏章紛紛建議，

將中央地方機關之經常機構，反弄成空虛狀態。------如特種考試變成後補道，喧

賓奪主，捨本逐末，其必有妨經常的考試制度無疑，此不可不及早提防注意者也

。」 

1943年5月，戴院長批閱修正特種考試鹽務人員考試規則草案時再度強調

：「一種考試包含許多門，與現行考試制度，幾乎根本不能相洽，究宜如何調整

，俾令與事實兩全，尚宜切實請考選委員會斟酌之，否則將來各機關皆如此辦理

，尚成何事體耶？從前的辦法，原是過份從權，可見前例不好，則後事必有甚者

也。以前的分別規定，可說是從權，現在則幾乎成為制度，如之何哉。所以二、

三年前余即十分憂慮，特種考試將指大於踵也」（陳天錫，1967：82-83）。 嗣後

，考試院即進行改革，主動簡化歸併各類特種考試，使其成為統一法規，足以同

時規範各不同機關、地區之相同性質公務人員之考試；1945年 8月抗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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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非常時期法規的正當性降低，其間特種考試舉辦次數趨於減少。1948年7

月21日考試法修正全文31條，其中仍繼續規定「遇有特殊情形時得舉行特種考

試」。與抗戰期間非常時期特種考試暫行條例所定「特種考試由考試院依事實需

要，隨時舉行」之彈性從權相較，明顯可見制度恢復常態的痕跡（考銓叢書指導

委員會，1984b：51-52）。 

 

第二節  中央政府遷台後公務人員考選政策之變革 

 
中華民國早於1930年成立考試院獨立行使考試權，並於次年公布考試法，

1931年於首都南京舉行第一屆高等考試，1934年舉行第一屆普通考試；九一八

事變後，日軍接續在華東華北挑釁，終至全面對日抗戰，因而高普考試並未施行

於全國各地。抗戰期間為因應非常時期選拔人才之特殊需要，舉辦特種考試之次

數、及格人數皆急速成長；又為爭取時效，均委託請辦機關辦理考試事務，惟舉

辦地區以大後方為主。抗戰勝利本已恢復常態，休養生息，奈因中共乘機坐亂，

局勢逆轉，中央政府終於1949年底撤退台灣，因此在大陸時期以公開考試、擇

優錄取的功績原則並未落實，在台灣始發榮滋長，以下謹就中央政府遷台後考選

政策的變革，依時空環境的推移，分為四階段探討之。 

壹、戰爭體制時期的考選政策（1949年~1967年） 

一、舉辦恩庇型的考試 

1949年5月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宣布台灣省實施戒嚴，同年 12月

大陸淪陷，中央政府播遷來台，台海局勢緊張，軍事強人蔣中正先生實施威權體

制，強調以國家公權力為基礎的國家統治機關對民間社會的控制與主導，同時對

台灣地區持續實施戒嚴。當時國民黨政權以軍事整備、反攻大陸為首要目標，又

因為黨政軍的一體化，黨軍政關係具有「軍人主政」、「以黨領政」之濃厚色彩；

強調政府對民間的支配，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因而對文官系統和文官體

制造成深遠的影響（蕭全政、江大樹、蔡良文、施能傑、黃錦堂，1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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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調反攻大陸的目標下，文官體系僅扮演軍事統治的工具性角色，故對忠

貞與服從之強調，遠重於專業取向與身分保障；又鑑於大陸時期未審慎處理退除

役軍人轉業問題，不但造成人力浪費，更讓共產黨有機可乘之失敗經驗，因此對

於撤退來台的退除役軍人如何妥善安置，以維持國家社會秩序的穩定發展，乃成

為該階段中央政府重大施政課題之一（李震洲，1995：86）。由於退除役軍人出

生行伍，在語言障礙與省籍隔閡下，轉至民間求職不易，因此常任文官的職位成

為軍人轉業的適當場域，「軍轉文職」的政策於焉形成。1964年「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條例」公布施行，明文規定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稱退輔會）

得洽請主管機關舉辦各種考試，使退除役官兵取得擔任公職或執業之資格；退除

役官兵參加各種任用資格考試或就業考試時，應分別酌予優待。嗣於1967年公

布「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考試院旋即訂定施行細則，並陸續訂定

「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應考人體格檢查標準」、「國軍退除役官兵參加公務人員

考試及轉任公務人員優待辦法」、「國軍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公務人員檢覈

規則」等法規，俾為軍轉文職考試優待措施的法源依據。該時期為退伍軍人或現

役軍人辦理的考試有： 

（一）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退除役特考於1958年首次舉辦，1962年退輔會再次函請考選部舉辦一次考

試，當時錄取人員並未分發任用，屬資格考的性質。1964年總統公布「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條例」，自 1965年起該項考試每兩年定期舉辦一次，1969年以後

改採任用考與資格考並行方式舉行，1983年開始完全配合任用計畫辦理考試。

早期該項考試錄取率偏高（自 1958年至 1981年舉辦之考試平均錄取率高達51

﹪），且試場秩序欠佳，致要求改革聲浪不斷，考選部遂於1985年邀集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國防部、退輔會等有關機關研議改進之道並報請考試院核定：如錄取

人員不得超過公告錄取名額、未達及格標準者寧缺勿濫、慎選監場人員、嚴格維

護試場紀律（考選部，1996a：69-70）。 

（二）國防部行政及技術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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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為使現役優秀軍、士官及軍中聘僱人員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並應

軍事需要，拔擢社會青年從事國防工作。要求考選部舉辦屬任用資格儲備性質的

國防特考，讓現役軍人先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俾退伍後能順利轉任文職。本

項考試從1965年起至1989年止，共計舉辦12次，及格人數總計14695人，平

均及格率約25%，然因屬資格考試，現役軍人實際經由國防特考轉任文職的比

例遠不如退除役特考。 

（三）國軍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公務人員檢覈 

1968年5月15日考試院訂定發布「國軍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公務人

員檢覈規則」，俾利軍中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後得經由檢覈轉任政府機關中高

級職位。本項檢覈自1968年12月至1988年12月均以審查申請人所繳驗之證件

是否符合檢覈規則所定的資格條件，為認定合格與否之依據，因認定條件寬鬆，

故合格人數高達1482人（其中中將103人、少將277人、上校1102人）（考選

部，1989：69）。對此前考選部長王作榮曾批評：國防部開列名單，考試院就照

單全收，發給檢覈合格證書，這可說是視考試如兒戲，明顯違反憲法公開考試之

精神（王作榮，1995：10）。因此1988年8月15日考試院修正發布該項檢覈規

則，明定本項檢覈之辦理，除審核證件外，尚須參加筆試、口試或實地考試及格

後，始可取得任用資格。1991年復修正檢覈規則，限制檢覈及格人員自轉任起

10年內，不得轉調原轉任職系以外之職務任職；自轉任起 10年內，不得轉調其

他中央或地方機關任職。1985年再修正檢覈規則並規定自1996年起外職停役轉

任現職人員連續參加2次檢覈筆試口試後，尚未取得任用資格者應由用人機關停

止其派代。1998年12月31日復修正檢覈規則，明定檢覈及格人員僅得轉國防

部退輔會中央及省市政府役政、軍訓單位，不得轉調其他中央或地方機關任職。

2000年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成立，增訂該署為轉任機關。 

「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草案在審議過程中，張金鑑等立法委員

對草案所列有關「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即可逕自取得公務人員簡任任用資格」

之規定提出四點聲明：（一）考試用人載在憲法不可破壞；（二）文官轉職轉系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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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極嚴，武官轉任如此容易，何可厚此薄彼；（三）上校外職停役，多因人而設

，並非真正事實需要；（四）上校如此優待，則上校以下軍官亦將援例要求，勢

將引起軍中不安（張金鑑，1972：195），後將此一條文修正為「上校以上外職停

役轉任公務人員尚未取得任用資格者，其考試得以檢覈行之。」在威權時代國家

機關展現高度自主性，將檢覈視為考試方式之一，因此 1988年以前外職停役檢

覈僅採證件審查。2002年1月30日修正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廢除

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公務人員檢覈制度，長達34年的外職停役檢覈終於

隨著政府體制民主化、文官體制功績正常化而走入歷史。 

二、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屬性的變革 

（一）高普考試及格人員首度實施列冊候用 

中央政府遷台初期，嚴格實施組織人事凍結，各機關皆以來台員額為限，這

對每年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及格者的任用機會保障，產生相當不利之衝擊。1954

年1月修正公布的「公務人員任用法」，廢除原有考試及格人員分發制度，代之

以建立「列冊候用」制度。考試機關事前既不調查用人機關任用需求來決定錄取

標準，考後也不負責將及格人員分發到各機關任職；亦即國家考試僅在鑑定應考

人有無擔任公務人員之學識條件（公務人員與專技人員考試相同），自此公務人

員高普考試從「任用考試」變成「資格考試」。但在另一方面，當時政府又為反

攻大陸儲備人才，曾經辦理公務人員「儲備登記」，經登記審查合格者（凡十五

萬餘人）即具有任用資格。因此，1951年代所舉行的全國性公務人員高普考試

，考銓機關僅將及格人員編列「候用名冊」；當時只有自 1950年開始舉行之「台

灣省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及其後辦理之多次臺灣省各級學校畢業生就業考試及

格人員，方由台灣省政府配合戰時社會安定需求，予以分發任用（李華民，1974

年：74-83）。 

「資格考試」運作模式使行政機關甄補管道趨為寬鬆，往往導致「關係取向

」用人缺失的嚴重惡化；相對地，考試機關無權分發及格人員，造成國家考試的

公信力屢遭質疑。1960年考選部長黃季陸曾經指出：「行憲以後，中央機關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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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中，考試出身的僅占16﹪；地方機關的公務人員中，考試出身的僅占7.6

﹪。從1957年到1959年6月的兩年半中，中央和地方各機關，增用了兩萬以上

的新人，但是過去十年中，高考和普考所錄取的七千多人，卻没有任職的機會。

這些在公開競爭下優勝錄取的人員，竟不能根據憲法規定予以任用，實在是國家

的一種損失」（陳德禹，1982年：141）。其實，黃季陸於1957年間主持「中央

行政機關組織權責問題調查委員會」，在其所提「中央行政改革建議案」中早已

指出，當時行政機關人員浮沉之最大原因，乃由於「救助儲備」與「實際工作」

兩種性質不分，而且各機關考試及格人員之比率極低（不到8%），缺乏公開競

爭之甄補管道，致使人員素質不能有效提高；因而建議「樹立機會均等公開競爭

的任用制度」，要求各機關組成甄審委員會，並以任用考試及格人員為先（黃季

陸，1957年：24-34）。因此不難推知，憲法第八十五條有關公開競爭與考試用人

之功績制精神，在政府遷台早期的戰時體制運作中，並未受到行政部門之重視與

採行；而且，考銓機關限於「資格考」之法令規定，對此現象缺乏充分、有效的

監督力量（江大樹，1997：203）。 

（二）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考試法，再建考試及格人員分發制度 

考試院從民國五十年代初期開始，除加強「銓審覆核」以要求各機關落實考

試用人之外，並不斷與行政部門協商、研擬高普考試及格人員分發原則以貫徹「

考用合一」。1962年9月「公務人員任用法」修正，明定高普考試必需配合任用

計劃辦理（仍屬列冊候用），同時要求各機關優先選用考試及格者；1968年4月

考試院會同行政院發布「高等考試及普通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辦法」，同年 12月修

正「考試法」，高普考試又定位為「任用考」，再度建立考試及格人員分發制度（

江大樹，1997：203-204）。 

三、舉辦專科以上學校及高級職業學校就業考試 

國民政府撤退來台時，機關人事凍結，員額緊縮，遇缺不補，政策決定留供

大專及高職學校畢業學生安排工作，以解決青年學生就業問題，進而促進政治安

定社會祥和。自1952年首次舉辦高級職業學校畢業生就業考試，1953年開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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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就業考試，嗣因及格人員大量增加、分發困難又有額外安

插，造成人滿為患、冗員充斥、國庫負擔沉重，至1958年夏天停止就業考試。 

四、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按省區分定錄取名額 

1929年公布的考試法原無省區定額的規定，1947年憲法公佈施行，第 85

條明文規定，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制度，並應按省區分別規

定名額，分區舉行考試，非經考試及格者不得任用。1948年考試法第3次修正

，增列全國性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應按省區分定錄取名額條文以資配合，同法施行

細則規定「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應分省區或聯合數省區舉行，並應

按省區分定錄取名額，由考試院於考試前三個月公告之，其定額標準為省區人口

在三百萬以下者五人，人口超過三百萬者，每滿一百萬人增加一人。」嗣為符台

灣實際需要，1962年將考試法第21條增列「但仍得依考試成績按定額標準比例

增減錄取之。對於無人達到錄取標準之省區得降低錄取標準，擇優錄取一人，但

降低錄取標準十分仍無人可資錄取時，任其缺額。」之但書規定。 

我國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規定「省區定額」具有「代表型」人才甄補價值意涵

；因為中國大陸幅員廣大，各省在交通、經濟、文化等方面水準差距懸殊，在選

才用人時如能兼顧各地方人才代表性，才不至於顧此失彼，並促進各地區平衡發

展。然台灣地狹人稠、交通便利、教育普及，並無實施省區定額之必要，惟中央

政府遷台後為維繫法統並保障大陸各省區來台人士錄取高普考之名額，分區定額

之規定仍依法實施，迨 1990年起才決定暫停適用。1994年憲法增修條文明定本

文第85條有關省區定額之規定停止適用，1996年修正公務人員考試法時配合刪

除，40餘年來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對部分省區特殊的保障制度終於廢止。 

貳、經濟發展時期的考選政策（1967年~1987年） 

政府遷台初期，積極整軍經武，當時全國上下流行一句「一年反攻，三年掃

蕩，五年成功」口號，在戰時體制下全國實施戒嚴，國家機關掌控民間社會與文

官系統，憲政規範僅具法統象徵意義。考試院雖為五權之一，但組織職能並未有

效彰顯，故高普考試雖改採資格考試卻又大量開辦公務人員「儲備登記」、「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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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職考試」，大幅放寬任用資格，導致憲法所定的公開競爭考試制度未能有效落

實。嗣美援除軍事防禦並加經濟援助，要求我國開放經濟市場。因之，1951年

代末期政府陸續提出發展經濟政策，美援漸由軍事援助轉為以經濟開發為主的政

策。美國亦要求政府裁減軍費，加速經濟發展，至民國 50年代初期，國民黨政

府逐漸從戰時體制走向經濟發展，終於創造「台灣經濟奇蹟」，（江大樹，1997

：154-155）該時期考選政策之特徵有： 

一、特種考試「喧賓奪主」 

中國古代考試制度，有所謂「常科」與「特科」之區別，常科是定期舉行，

與今日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性質相近；另有所謂詔舉、徵聘、訪隱等取才方式則係

因應特殊需要而採不定期舉行，可說與現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道理相同（沈兼士

，1986：187-188；李震洲，1993：10-17）。因此，承襲我國科舉制度的獨立考

試權，在 1929年國民政府公布「考試法」時，就將特種考試與高普考試並列，

其建制目的乃考試院認為有特殊情形者，得在定期舉行高普考試之外，臨時舉辦

特種考試。 

政府遷台後力謀健全機關組織，提高公務人員素質以貫徹考試用人政策；復

以致力於經濟發展，各項建設需才孔急，因而舉辦諸多特種考試以配合政府職能

之擴增。1962年考試法修正後將特種考試分為（一）甲等考試。（二）乙等考試

。（三）丙等考試。（四）丁等考試。1965年開始各類特種考試，每年平均錄取

人數約在一萬五千人左右，比起高普考試每年錄取人數平均僅有三千人左右，的

確有明顯「反客為主」的情形（考選部，1996：117-135）。分析當時舉辦特考主

因有：（一）配合特別任用法制之規定，如司法人員、警察人員等特考；（二）配

合政策需要，如退除役特考、國防特考；（三）配合地方政府之用人需要，以解

決早期高普考試及格人員不願下鄉任職的困境，如台灣省基層人員特考、山地行

政及技術人員特考；（四）配合公營事業機構用人特殊需要，如交通事業、金融

事業特考；（五）為遴補政府機關基層職務所需人員，舉辦低於普通考試的二職

等特考、丁等特考或者是為拔擢高級人才而舉辦的甲等特考；（六）法律公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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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用人機關之急需，如技術人員特考（考選部，1995：42-58）。自1950年至

1980年總計舉辦326次特種考試，錄取212,553人。特種考試大行其道，若干考

試錄取率偏高，經常造成排擠高普考試及格人員分發任用機會，導致國家考試之

正當性與公信力受到外界質疑。再者，某些錄取率較高的特種考試及格人員，於

進入公務機關以後，即設法轉調其他機關相關職系之職務。因此民國 70年代以

後，考試機關逐漸限縮請辦特種考試的機關，並將性質相近的類科併於高普考試

辦理，以確立高普考試的主流地位。 

在經濟發展時期行政部門或公營事業機構偏好請辦特種考試，一方面是特種

考試可讓用人機關對於考試資格（如年齡、性別、兵役、體檢等）、應試科目、

錄取標準，擁有較多之建議權；另一方面是經由考試機關舉辦高普考試分發及格

人員，不但時間冗長，而且未盡符合用人機關因職位分類後，某些職位所需專業

資格條件的認定。 

二、辦理現職人員銓定資格考試 

中央政府遷台後總統於1954年1月公布新制「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本

法施行前未具法定任用資格之現職人員，由考試院以考試方法限期銓定其任用資

格。」同年5月考試院訂定「現職人員銓定資格考試規則」。次年開始舉辦金馬

地區現職人員銓定資格考試，但當時以台海戰事之故，少數現職人員無法參加，

於1961年再補辦一次後結束。嗣為顧及金門、馬祖地區環境特殊，其任用均因

地而制宜，現職人員多半無法定任用資格，為激勵其士氣，考試院乃於 1966年

5月17日發布「金馬地區現職人員銓定資格考試規則」一種；1969年考試院訂

定「現職派用人員銓定任用資格考試辦法」，規定凡各機關原任人員未具法定任

用資格者，由考試院以考試方法限期銓定任用資格（許濱松，1992，381-382），

以解決大陸時期各機關進用無任用資格人員追隨政府來台後的銓敘問題。另考試

院曾於1962年發布「交通事業現職人員資位檢覈考試辦法」一種，供未敘定資

位之交通事業機構從業人員經由考試以敘定其資位（考試院考銓叢書指導委員會

，1983：174）。民國70年代中期以後則又盛行另一波的現職人員銓定資格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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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時期辦理的銓定考試多屬機關法制化後，為顧及原無任用資格人員之權益而

舉辦。如 1985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及農業委員會派用人員銓定資格考試；

1991年中央研究院現任行政人員任用資格考試。 

銓定資格考試係封閉性考試，其特色為應試科目少，及格率高，幾近報考就

錄取的地步，實有違公開競爭的功績原則，考試用人的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效果。

綜觀經濟發展時期的考試制度，各種特考、銓定考試反客為主，取代正統的高普

考試，雖有助於「考試用人」的推行，但也相對降低考試及格人員之素質。 

三、濫用派用人員、技術人員造成公務人員素質低落 

1969年公布「派用人員派用條例」，規定臨時機關的職務或常設機關中的臨

時職務列有人事預算，可以不經考試及格即可合格派用。另依1935年制定之「

技術人員任用條例」進用的人員，亦不必考試及格，尚可採計民間任職年資作為

任用資格的一部分；初期機關好用派用人員，嗣逐漸發現技術人員之進用更為便

捷，便排除萬難將原屬行政職位者不斷設法變更為技術職系之職位，或先以技術

人員任用後，再行變更歸級；1986年行政機關經銓審有案人員為186,700人，

其中以技術人員任用的有42,610人，占 22.8﹪（徐有守，1999：107-109），違

憲濫用公務人員，不但造成機關人員素質低落，而且給機關首長徇私賣官的好機

會，破壞文官制度莫此為甚。 

四、考用配合推展期 

1967年9月成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該局依考試法規定，據以負責行政院

及所屬機關任用人員之統籌分發事宜。歸納人事行政局建制以後考用配合政策之

推展，可分為幾個階段（人事行政局，1994：87-94；李若一，1988：33-39）： 

（一）從「自行遴用」到「查缺分發」：由人事行政局行文各機關查報缺額並予

管制，再由考試院據以辦理當年公務人員高普考試。然因 1968年起各機關陸續

推行職位分類，考試及格人員分發工作須受職系限制，但高普考試之類科卻仍依

大專學校相關科系設置，未能配合各機關用人需要；另一方面，考選部又對考試

成績達六十分以上者一律錄取，未依用人機關所需缺額決定錄取人數，因此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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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缺無人」與「有人無缺」兩種考用不能配合的矛盾現象，此一情形在 1972

、1973二年間最為嚴重。 

（二）由「考用分離」邁向「考用配合」：人事行政局從1974年開始通函所屬機

關詳定「年度用人計畫」，作為辦理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設置類科、決定錄取人

數及辦理分發任用之依據；另藉由辦理缺額複查、實施缺額列管、編制職前訓練

名冊等方式，積極改善「有缺無人」及「考用分發流程太長」等缺失。 

（三）創設「分類報名、分類錄取」模式：1971年針對「分發後未就職」現象

，高普考試特別改採「分類報名」、「彈性錄取標準」方式，其中「第一類」依用

人機關實際需求擇優錄取，並規定及格者應即接受分發，不得申請延期；「第二

類」則列冊分送各機關遇缺選用。但此一新制運作結果，產生兩類人員錄取標準

參差不齊的新困擾，1981年修正為兩類均以60分為錄取標準，第一類組得由典

試委員會酌予降低錄取標準，但不得低於50分；不過此項改變，卻又造成部分

類科大量超額錄取，而且列冊候用者，紛紛透過各種「特殊關係」管道要求儘早

分發，導致人事行政局作業上相當困擾，隨後雖經一再修正，最後仍因弊端難除

宣告取消。 

（四）透過訓練制度落實「考用合一」：1986年「新人事制度」公布施行，新制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二十一條明定，公務人員高普考試筆試錄取者，必須按錄取類

科接受為期四個月至一年的基礎訓練與實務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始發給證書，

正式分發任用。藉由分發考試及格者至用人機關接受實務訓練，以達「考、訓、

用」之有效配合，並且提高考試及格人員之到職率。1986年起，人事行政局的

分發作業改採「按考試成績名次選填自願分發職缺」、1990年起使用「電腦分發

」，以求更符合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進而提高國家考試分發任用的公信力

。（江大樹，1997：204-205） 

參、社會轉型時期的考選政策（1987年~1992年） 

民國70年代左右台灣社會受到國內外政經環境的衝擊。首先，在國際上1970

年代的二次石油危機嚴重衝擊全球政經生態。美國因越戰失利而逐漸喪失民主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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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領導地位，加上以中共為首的第三世界國家勢力興起，國際政治舞台日益趨向

多元化。另一方面歐美各國新保護主義抬頭，希望藉由新興工業國家進行經濟自

由化與國際化，以消除國際經貿障礙，俾能符合國家經濟利益並有助於景氣復甦

，為達到此一目的，遂在政治上打擊開發中國家統治階層之正當性，藉由重視人

權，強調民主，積極與各國民間社會結盟，企圖弱化具國家主義色彩的威權政體

（蕭全政，1995：18-20）。中華民國在內政上受石油危機之衝擊，造成通貨膨脹

與經濟成長停滯；黨外人士積極展開社會運動，帶動民間社會反對國家機關長期

維持的戒嚴管制。而中美斷交則造成外交上重大的挫敗；在內外夾擊的困境下，

總統經國先生終於在1987年7月宣告解嚴，次年進一步解除黨禁與報禁。解嚴

之後社會運動蓬勃發展，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在集會結社合法保障以後，民間社

會要求加速憲政改革，在政治民主化、行政效率化的聲浪下，文官體制面對社會

改革聲浪的衝擊自應有興革措施，此一時期變革最大的人事制度，應屬 1986年

制定公務人員考試法及1987年正式實施的「兩制合一」。 

公務人員考試為人事管理的首要入口，因此 1986年立法院將原「考試法」

廢止，並制定「公務人員考試法」、「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各一種，自此

專技人員考試與公務人員考試分流。公務人員考試制度因新制公務人員考試法實

施出現重大變革，主要特點有： 

一、暫停「省區定額」的適用 

考試院於1948年修正考試法，於第21條明文規定「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應按

省區分定錄取名額」以符憲法第 85條有關「公務人員考試應按省區分別規定名

額」。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採省區定額錄取具有保障邊疆地區人民服公職之機會，

亦可達保障地方的憲政意涵。惟此一憲政規範涉及「文官功績制」與「區域代表

性」兩種不同價值，期間優劣得失與如何平衡，早期憲法學者曾有相關議論，贊

成反對皆有之（江大樹，1997：237）。中央政府遷台後台灣省依1948年內政部

人口統計錄取名額應為 8人（嗣因人口增加調為22人），省區定額對台籍應考人

權益衝擊頗大，因此考試院除辦理全國性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外，自1950年至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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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另行舉辦「台灣省公務人員高普考試」，以增加台籍人士錄取機會；1962年修

正考試法於第21條後段增列「但仍得依考試成績按定額標準比例增減錄取之。

對於無人達到錄取標準之省區，得降低錄取標準，擇優錄取一人，但降低錄取標

準十分，仍無人可資錄取時，任其缺額。」1986年新制公務人員考試法仍將該

規定明定於第13條條文中；但書規定一方面顧及功績制之基本精神，另一方面

賦予省區定額較大彈性。因此台灣省籍應考人成績達錄取標準者均增加倍數予以

全部錄取，並未受省區定額限制而有遺珠之憾。另一但書規定降低錄取標準十分

仍無人可資錄取時，任其缺額，係指某一省區各類科應考人無人達錄取標準時，

可降低錄取標準十分錄取一人，如仍無人可資錄取時，該一省區當年高普考試就

無人錄取。根據考選部檔案資料顯示，每年高普考試偏遠省區降低錄取標準之錄

取人數極少，如1987年有8人，1988年有8人，1989有5人。儘管實質受惠人

數極為有限，卻有違考試公平之原則。 

1990年立法院審查考試院下年度預算時要求暫時凍結「省區定額」之適用

，以免造成考試不公並加深省籍隔閡（李震洲，1992：28）。從而考試院1990

年第7屆第273次會議決議，自該年高普考試起，對於無人達到錄取標準之省區

，不降低錄取標準擇優錄取。1991年國民大會修憲，以中華民國政權有效統治

範圍並未及於大陸各省，隨即於增修條文中明文規定「憲法第八十五條有關按省

區分別規定名額，分區舉行考試之規定，停止適用。」1996年修正公務人員考

試法也配合刪除此項規定。就事實而言，台灣省籍應考人並未因省區定額規定被

限制錄取的機會，然而因時空轉變，隨著中華民國在台灣實施民主憲政改革，此

項備受爭議的「省區定額」制度終遭廢除而走入歷史。 

二、實施新制技術人員任用條例，明定技術類公務人員應經考試及格 

1935年制定公布的「技術人員任用條例」規定高職畢業得任委任技術人員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任薦任技術人員，政府來台後該條例賡續沿用；在民國四

、五十年代高等教育尚未普及，具有專業養成教育者不多，政府為吸引技術人才

而放鬆甄補管道，少有任用不公之批評。嗣因實施九年國民教育至民國 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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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大量增加，不少人循技術人員的寬鬆管道取得公務人員

任用資格，造成機關濫用技術人員及特權盛行的關係取向，嚴重違反憲法公開競

爭考試的用人精神。1991年新制「技術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明定初任技

術人員，應經考試及格，同時廢止原技術人員任用條例，終於堵住洞開 56年的

任用後門。 

三、限縮軍轉文職的優惠措施 

公開競爭考試的用人精神為憲法所明定，惟替軍轉文職廣開門路的國防特考

、退除役特考及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公務人員檢覈，卻違背公開競爭、擇

優錄取的功績原則。解嚴以後軍人角色出現變化，政府各部門組織職能相對調整

，考選部基於考試主管機關立場，經通盤檢討後於1988年修正檢覈規則，明定

上校以上軍官轉任檢覈除審查證件外，尚須筆試或口試或實地考試；1989年停

辦國防特考，並於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案中研議限期停辦退除役特考，以免破壞

國家考試制度之公平原則。惟 1996年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草案在立法院審議過

程中與軍系立委折衝協調結果，該項考試仍賡續舉辦，但於考試法明文規定退除

役特考及格者以分發國防部、退輔會及其所屬單位任用為限；上校以上軍官轉任

公務人員檢覈及格者僅得轉任國防部、退輔會、中央及省市政府役政、軍訓單位

；後備軍人參加公務人員高普考試、退除役特考加分優待，以獲頒國光、青天白

日、寶鼎、忠勇、雲麾、大同勳章或因作戰或因公負傷依法離營者為限。 

肆、民主鞏固時期的考選政策（1992年~） 

從1990年6月28日召開國是會議，到1996年首度直接民選第9任總統，

隨著一連串憲政改革與政黨競爭的局勢發展，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進展十分快速

，短短數年之間，順利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回歸憲政法制常軌，並逐漸邁入民主

鞏固階段（黃德福，1995：19-58；朱雲漢，1996：83-100）。在野的民主進步黨

隨著社會運動勃興及歷次立法委員與縣市長選舉政治實力日漸壯大，國民黨則逐

漸喪失一黨獨大的優勢。 

2000年民進黨籍陳水扁先生當選第10任總統，首次政黨輪替；2004年陳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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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連任第11任總統，際此中華民國已邁入政黨政治的民主國家。而國家機關在

民國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因國民黨政權結構產生激烈變化，角色地位與

職權功能均有相當大之調整，同時在野黨強烈要求行政革新，尤其民進黨以打擊

特權與照顧弱勢團體作為主要訴求，對考選政策影響最大者為反對舉辦甲等特考

，並主張應儘速舉辦殘障特考。因民進黨在立法院強力主導廢除甲等特考，催生

殘障特考，是以在1995年刪除公務人員考試法有關甲等特考應考資格條文；1996

年1月修正公務人員考試法明定為照顧殘障者之就業權益得舉行特種考試之法

源；考選部旋於當年7月首度舉辦二等（相當高考二級）、三等（相當高考三級

）、四等（相當普通考試）、五等（相當初等考試）殘障特考。 

隨著民主的深化，社會對公平正義的要求日漸高漲，考選機關劍及履及，強

化公務人員考選制度以落實功績原則，其犖犖大者有： 

一、訂定特考特用法源，減少舉辦特考： 

1996年修正公務人員考試法規定「特種考試錄取人員僅取得申請舉辦特種

考試機關及其所屬機關職務任用資格，不得轉調其他機關。」此項新增規定，使

得自民國70年代末期以來於各項特種考試法規中訂定及格人員限制轉調年限之

作法，終於取得法源依據。考試院院會亦於 1996年8月通過廢除稅務、金融、

保險、政風、捷運等五項特考，自 1997年起併入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舉行，以上

有關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制度之變革，確有助於功績用人精神的進一步落實，亦有

利於建立國家考試以公務人員高普考試為主流的觀念。 

二、廢除甲等特考 

政府為延攬留學海外、學有專精之優秀人才回國服務及提供大學教授、副教

授轉任公職的管道，於 1968年5月首次舉辦甲等特考，至 1988年最後一次舉辦

，共辦理10次，總計報考1946人，合計錄取503人，平均錄取率為25﹪（考

選部，1996：152），考試及格人員取得簡任第10職等任用資格，因此該項考試

成為中華民國考試史上甄補高級文官的主要管道。甲等特考在1981年以前之考

試方式僅採著作發明審查（占 60﹪）及口試（占 40﹪），至 1985年修訂考試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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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才加考一科筆試，筆試與著作發明占總成績70﹪，口試成績占 30﹪，考試及

格人員年齡多分布在31歲至45歲間且為碩彥之士，具碩士學位者（280人）占

55.67﹪，具博士學位者（171人）占 34﹪，教授（23人）占 4.57﹪，副教授（

14人）占 2. 78﹪，高考及格六年以上者（14人）占 2. 78﹪，縣長（1人）占 0.2

﹪（許世榕，2001：55-57）。甲等特考最為社會各界詬病的是考試方式過於寬鬆

、缺乏客觀標準，且常因人設置類科，致被譏為「黑官漂白」的工具。因之，考

試院第七屆（1984年-1990年）考試委員王作榮曾多次提案限期停辦甲等特考，

惟未獲院會通過。嗣王作榮於 1990年出任考選部長，堅持反對續辦甲等特考，

是以1990年、1993年人事行政局二次請辦該項考試均被考選部拒絕。在社會及

輿論反對聲浪中，1994年12月26日在野立法委員陳水扁、謝長廷等主動提案

修正公務人員考試法，通過刪除甲等特考應考資格；在失去法源情況下，辦理

20年的甲等特考被迫廢止。 

甲等特考存廢在當時輿論、民意代表、考試委員都有正反兩面的激辯，雖然

在立法院在野民代強勢運作及考選部長王作榮極力反對舉辦下被廢止，但仍有其

特色與功能：（一）錄取人員學歷為其他考試之冠；（二）錄取人員皆取得簡任職

任用資格（各項考試中僅有公務人員簡任升等考試、上校以上軍官檢覈及格者具

有簡任任用資格），對年輕高級知識份子具有鼓舞作用；（三）歷次考試計錄取

503人，成績多在70分以上，僅有20人成績低於70分，為錄取標準最高的考

試。因此甲等特考具有對高級人力廣收慎選，充分發揮甄補作用，並活化機關組

織氣候等功能。  

三、舉辦殘障特考 

1994年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六項規定「國家對於殘障者之保險與就醫、

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生活維護與救濟，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殘

障福利法（現稱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明文規定「殘障者之合法權益應受尊重與保

障，不得任意以殘障為由拒絕其入學、應考及雇用。」1996年公務人員考試法

第3條配合修正，增列「為照顧殘障者之就業權益，得舉辦特種考試」，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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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積極規劃籌辦，報經考試院核定於1996年7月首次舉辦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殘

障人員考試（現稱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讓多重障礙或重度障

礙人士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機會，深獲各界好評。 該項考試至2006年已舉辦7

次，共錄取1237人。  

四、實施任用考與資格考雙軌併行 

經過用人主管機關長期推行考用配合政策，以及積極實施「特考特用」管制

措施之後，1996年1月修正通過公務人員考試法，明文規定公務人員考試應依

用人機關年度任用需求決定正額錄取人數，依序分發任用。並得視考試成績酌增

錄取名額，列入候用名冊，於正額錄取人員分發完畢後，由用人機關報經分發機

關同意自行遴用。將公務人員考試改採「任用考」與「資格考」併行之模式，希

望更進一步有效解決考用配合二者之間無可避免的「時間落差」問題。前揭制度

由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初等考試率先施行，實施 10年以來成效良好，用人機關

在正額錄取人員分發完畢後，遇有離退人員或其他原因需補實之職缺，可立即遴

用增額人員以應臨時出缺之需。 

五、公務人員高普考試首次採行分試制度 

為使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及格人員具備較宏觀視野及綜合性知識

及為提升閱卷品質，以選拔高優質的公務人員，考試院第八屆第 243次院會通過

，自1998年開始實施分試。第一試按各科別全程到考人數50﹪擇優錄取參加第

二試；第二試按各科別需用名額決定正額錄取人數。 

綜上論述，可知戰爭體制時期考試院之憲政象徵角色至為明顯，考試用人流

於政治象徵；經濟發展時期推行各種建設，又實施職位分類，強調考用配合，故

舉辦各種不同的特種考試以資因應；社會轉型期民間社會質疑威權政體之正當性

，不斷要求徹底改變不合理的甄補方式，因此甲等特考停辦與否、軍轉文職管道

的限縮皆曾引發爭辯；隨著政治民主化與用人本土化，導致省區定額制度停止適

用；而甲考的停辦、殘障特考的舉辦，則使文官甄補政策相對獲得正面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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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行公務人員考試辦理情形 

 
我國現行公務人員考試分為初任考試與現職人員升官等（升資）考試二大體

系，初任考試有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初等考試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報考學歷均比照高、普、初等考試辦理。目前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舉辦次數

仍多，部分特考係政府遷台後陸續舉辦至今，如警察人員特考、司法人員特考等

。另公務人員考試法明定，特考及格人員於六年內不得轉調申請舉辦特種考試機

關及其所屬機關以外之機關任職，因此部分用人機關常為留住考試及格人員而請

辦特種考試，如稅務人員特考、社福人員特考、國防部文職人員特考等，因此每

年仍有十餘種次之特種考試，總錄取人數仍比高、普、初等考試多，以前戴傳賢

先生擔心的「趾大於踵」、「喧賓奪主」的現象目前仍然存在。 

壹、現行公務人員考試應考資格 

觀之世界先進國家文官考試均有應考資格之規定，不同之處僅有寬鬆之別。

我國依公務人員考試法規定公務人員考試應考資格可分為積極資格與消極資格： 

一、積極資格：係指應考人必須具備的條件 

（一）中華民國國民。 

（二）年齡：下限年滿 18歲，上限依用人機關業務性質需要於各該考試規則分

別訂定之。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及初等考試均無報考年齡上限規定；特種考試除退

除役特考及上校以上軍官轉任考試無年齡限制外，其他考試均有年齡上限之規定

。目前以四等基層行政警察特考規定28歲以下最嚴格；國安特考、調查特考、

民航特考飛航管制科30歲以下次之，其他特考有 35歲、37歲、40歲或50歲不

等，原住民族特考、身心障礙人員特考等考試規定 55歲以下最為寬鬆。 

（三）學歷（經歷）：高等考試一級考試（特種考試一等考試）具有博士學位或

經高等考試二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四年。高等考試二級考試（特種考試二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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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具有碩士學位或經高等考試三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二年。高等考試三級考

試（特種考試三等考試）具有專科以上學歷或經普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三年。

普通考試（特種考試四等考試）具有高中（職）學歷或初等考試及格滿三年。初

等考試（五等考試）無須學歷，僅規定年滿18歲即可報考。 

（四）體格檢查標準： 

1、一般性考試體格檢查標準 

依原公務人員考試體格檢查標準規定應考人體格檢查不合格項目有（1

）患有法定傳染病未經治癒且須強制隔離治療者。（2）患有精神疾病，不能

處理日常事務或有明顯傷害他人或自己之虞，或有傷害行為者。（3）矯正後

優眼視力未達0.1，或矯正後優耳聽力損失逾90分貝以上者。（4）其他嚴

重疾患，無法治癒致不堪勝任工作者。原規則於 2006年3月修正發布後業

將體格檢查不合規定項目均刪除。為落實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利，考選

部對於一般性考試如高普考試、初等考試、地方公務人員特考等不再實施體

格檢查。 

2、特殊性考試體格檢查標準 

公務人員考試如僅有筆試者，俟錄取後才繳交體格檢查表，如採筆試及

口試者須於筆試錄取後體檢合格始能參加口試，足見體檢標準亦是決定能否

錄取的重大因素之一。爰此考選部對於仍須辦理體格檢查之考試，經徵詢衛

生署意見並與用人機關協商後，已大幅放寬體檢標準或刪除不合理之項目。

如：（1）原規定有B型肝炎、梅毒、愛滋病等法定傳染病為不合格，均予刪

除。（2）國安特考，原規定男性身高不及 165公分，女性不及157公分者為

體格檢查不合格。修正為男性不及 155公分，女性不及150公分為體格檢查

不合格。（3）調查特考、海巡特考原規定男性身高不及160公分或超過190

公分，女性不及155公分或超過180公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均修正為男性

不及155公分，女性不及150公分為體格檢查不合格。（4）海巡特考原規定

血壓收縮壓不及100或超過150毫米水銀柱，舒張壓不及60或超過95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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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銀柱者為體檢不合格，也已刪除。（5）警察特考原規定有不雅之紋身或刺

青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限縮為有幫派、色情等不雅之紋身或刺青者。（6

）原住民基於傳統禮俗及軍人或退除役人員基於忠貞象徵而有紋身或刺青之

圖騰者，不在此限。 

目前體格檢查標準最嚴格者屬民航特考飛航管制人員，該類科筆試通過

後須經民航局航醫中心複檢合格後始能參加口試，其重要項目有：（1）腦電

波。（2）眼震電圖。（3）心電圖。（4）視力、辨色力。（5）心理性向測驗（

包括動作判斷能力檢查、認知及推理能力檢查、空間能力檢查）。 

二、消極資格：應考人不得具有的條件 

有以下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報考公務人員考試：（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

，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二）曾服公務有

貪污行為，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四）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貳、公務人員高等、普通、初等考試辦理情形 

一、高考一級 

1995年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刪除甲等特考，翌年又修正該法明定高等考試

得依學歷分級，具有博士學位或高考二級相當類科及格滿四年者具有一級考試應

考資格，考試及格者取得薦任第九職等任用資格，因此該項考試成為我國高級文

官外補最重要的管道。自1996年首次舉辦至2006年共辦理10次（2000年未舉

辦），共計錄取18人，每年報考及錄取人數詳如表 3-1。考試方式採筆試 、著

作發明審查、口試；筆試未通過者不得參加著作審查；著作審查未滿 60分者不

得參加口試；口試成績未滿60分者不予錄取。博士、碩士論文不得為著作審查

；口試係採團體討論方式進行。 

 

表3-1  1996年至2006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報名、到考、錄取人數統

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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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 

 

年度 

需用 

名額 

設類 

科數 

報名 

人數 

到考 

人數 

到考率 

（％） 

錄取 

人數 

錄取率

（％） 

1996 8 6 103 83 80.58 9 10.84 

1997 1 1 17 13 76.47 1 7.69 

1998 1 1 10 3 30.00 0 0 

1999 3 2 20 16 80.00 0 0 

2001 1 1 4 4 100.00 1 25.00 

2002 2 2 9 7 77.78 2 28.57 

2003 9 6 19 13 68.42 5 38.46 

2004 1 1 4 1 25.00 0 0 

2005 1 1 0 0 0 0 0 

2006 1 1 6 4 66.67 0 0 

合計 28 22 192 144 75.00 18 12.50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考選部 2005年考選統計、考選部全球資訊網繪製 

高考一級考試為我國目前初任考試中層級最高的一種考試，及格人員經過五

年歷練後多可升任簡任職位，成為文官體系中之高階人員。他們具有豐富的專業

知識、管理技能、練達的行政經驗、周延的思考能力，並能提供攸關組織生存及

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之策略，供政務官作為決策的參考。然而用人機關為提振基

層人員工作士氣，多將薦任第九職等的專員、視察、秘書職缺留供現職人員升補

，因此該項考試10年來用人機關僅提供28個需用名額，報考人數相對寥寥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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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喪失對外甄補優秀高級文官的功能。依據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在1997年對各國高級行

政人員之界定，其特點包括：（一）在政府機關任職之公務人員，但不包括公營

企業或部長的私人幕僚。（二）人數係占政府機關公務人員總數的1％或2％ ，

但比例不能太小。（三）職責非常重要並直接面對民選人員，其工作內容係以領

導或管理工作為主，並且要協助機關首長來管理內部。（四）對於高級行政人員

，有些國家採獨立制的人事管理措施，有些國家則採特殊的人事管理措施，但並

無獨立的建制。（五）通常屬機關單位層級中最上面的策略階層。（六）在政策核

心體系內包含的執行單位（轉引自許世榕，2001：24）。綜上，為提升高級文官

素質，政府機關應重視高級人力的甄補，每年提出薦任第 9職等一定比例的職缺

，進用具有博士學位的優秀人才，俾內升與外補得以兼顧。 

二、高考二級 

高考二級於1990年開始舉辦，當時適用之公務人員考試法稱為高考一級，

1996年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後改稱高考二級，其應考資格均為具有碩士學位或

高考三級相當類科及格滿二年，考試及格人員取得薦任第七職等任用資格。自

1990年至2006年共計錄取985人，錄取率7.67﹪。 

三、高考三級暨普通考試 

舊考試法時期高等考試並未分級，且政府遷台以後均與普通考試同時舉行，

所以高普考試並列而論。現行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15條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

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相當系科畢業，或普通考試相

當類、科及格滿三年，得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另原高等檢定考試相當

類科及格者，得應高等考試。同法第16條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相當類科畢業，或初等考試及格滿三年者，得應公務人員普通考試。另原

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得應普通考試。 

（一）實施分試考試制度 

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自1992年至1997每年報名人數均在15萬人左右，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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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甚至超過 17萬人，致使考選機關無論人力、物力均難以負荷，尤其需遴聘眾

多閱卷委員評閱試卷，且報考人數多的類科如一般行政、人事行政、會計審計等

類科之試卷需分由數位委員評閱，評閱標準分歧，閱卷品質不易維持，有失考試

公平性，因此考試院第 8屆第 243次院會決議自 1998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暨普

通考試開始實施分試。高考三級第一試考綜合知識測驗，包括「中華民國憲法」

、「英文」、「法學緒論」、「本國歷史」、「數的推理」、「地球科學」，另考二科專業

知識（專業科目）；普通考試第一試綜合知識測驗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概要」、「

法學緒論」、「本國歷史」、「數的推理」、「地球科學」，另考一科專業知識（專業

科目）。依原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分試考試規則第 6條第 1項

規定：「本考試第一試錄取人數按各科別全程到考人數百分之五十擇優錄取，錄

取人數如遇小數點時，採整數予以進位錄取；錄取人數未達需用名額五倍者，按

需用名額五倍擇優錄取；如其尾數有二人以上成績相同者，皆予錄取。」實施分

試以後公務人員高普考第一試報考人數遽降至10萬人以下，2003年僅6萬3千

餘人報考。第二試報考人數已篩減一半，不但可舒緩閱卷工作負擔、提升閱卷品

質，而且使考選機關減輕試務工作負荷，亦可培養公務人員宏觀視野的通識基本

知能。1992年至2006年報考人數及錄取人數詳如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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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1992年至 2006年高考三級曁普通考試報考人數、到考人數及錄取人數

統計表 

區  分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普通考試 高普考試合計 

年   

度 

報考人

數 

到考人

數 

錄取人

數 

報考人

數 

到考人

數 

錄取人

數 

報考人

數 

到考人

數 

錄取人

數 

1992 62640 46825 6995 84248 61355 6018 146888 108180 13013 

1993 70787 52373 4972 91404 66672 6180 162191 119045 11152 

1994 75864 56617 3833 96135 68897 3648 171999 125514 7481 

1995 71294 51745 2730 86862 64111 2795 158156 115856 5525 

1996 61274 43872 1443 76945 56470 1305 138219 100297 2748 

1997 58590 39267 1622 71643 49652 1349 130238 88919 2971 

1998 45441 34220 1347 53440 41252 1033 98881 75472 2380 

1999 41801 31474 1436 47342 36561 1179 89143 68035 2615 

2000 38312 29351 1181 53033 41948 1231 91345 71299 2412 

2001 40641 31048 1269 56646 44096 1195 97287 75144 2464 

2002 35295 26757 628 51668 39926 675 86963 66683 1303 

2003 30618 24254 1082 32781 26312 628 63399 50566 1710 

2004 33115 25993 1271 36050 28500 675 69165 54493 1946 

2005 37326 29546 1269 37023 29214 666 74349 58760 1935 

2006 33575 19804 1565 34917 23078 769 68492 42882 2334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考選部 2005年考選統計、考選部全球資訊網繪製 

（二）恢復1997年以前之一試制度 

高考三級暨普通考試實施分試制度以來青年學子反對聲浪不斷，反對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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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綜合知識測驗科目太多不易準備；2、「數的推理」與「地球科學」越考越

艱深，人文社會科系畢業者無從準備；3、第一試錄取資格未保留，造成第一試

錄取人員百分之九十以上於次年需重複參加第一試，增加應考人財務支出及時間

的浪費，可謂勞民傷財；4、第一試與第二試相隔時間太近，第一試列考的專業

知識科目第二試又重複測試，應考人要同時準備第一試的綜合知識測驗及第二試

的專業科目，可謂備多力分。前考試院副院長關中認為在 1993年時行政機關委

任公務人員有六成具有高中以上學歷，而高普考試及格人員高資低考的比率逐漸

增加，高普考試所要達成使公務人員具有廣博宏觀視野之通識能力的目標，其實

以公務人員之來源係高中以上學歷，應該已具備了基本的通識能力。至於閱卷數

量減少是否真能提升閱卷品質？由於難有正確的衡量標準；而且第一試的成績與

第二試之間無法證明具有關聯性，分試制度是否真能提升閱卷品質？個人持否定

的看法。（關中，1997：387-392）但社會人士也有贊成分試制度，他們認為可讓

應考人具備通識知能，如技術類科應考人具備社會科學知識；行政類科應考人具

備自然科學素養，而且確實減輕閱卷負擔，有助於提升閱卷品質。 

考試院鑒於分試制度實施以來各界迭有不同改革意見，且報名人數已較分試

前銳減，公務人員員額逐漸精簡，用人機關每年提報缺額不易成長，實施分試淘

汰人數之基礎不復存在，為順應民意，第 10屆第132次院會決議，自2006年起

該二項考試恢復一試。並指示考選部研修考試規則及應試科目表，將報考人數較

多之應試科目採混合試題或純測驗試題命題，以減少申論卷數量並維持閱卷品質

；原綜合知識測驗「法學緒論」、「英文」二科列為高普考普通科目，以加強應考

人法學素養及英文能力。 

四、初等考試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17條規定：「凡國民年滿18歲者，得應公務人員初等考

試」；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3條規定，初等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一職等任用資

格。因此該項考試為現行公務人員考試層級及錄取率最低的一種考試。以 2005

年為例，報考43,531人，到考29,604人，到考率68.01%，錄取286人，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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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0.97%。 

參、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辦理情形 

一、舉辦特種考試法源 

已廢止之「考試法」即明定特種考試分甲等、乙等、丙等、丁等四等級，

1986年新制「公務人員考試法」公布施行仍列為四等級。1996年 1月修正公布

之公務人員考試法，明定為因應特殊性質機關之需要及照顧殘障者之就業權益，

得比照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及初等考試之等級舉行一、二、三、四、五

等之特種考試，但錄取人員僅取得申請舉辦特種考試機關有關職務任用資格，不

得轉調其他機關任職。嗣於 2001年 1月該法再次修正公布施行，增訂為照顧原

住民族就業權益得舉辦特種考試。將殘障者改為「身心障礙者」，另將永久限制

轉調改為於 6 年內不得轉調申請舉辦特種考試機關及其所屬機關以外之機關任

職。並規定自 1999年起，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其及格人員

以分發國防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

機關（構）任用為限。 

二、辦理情形 

特種考試有悠久的歷史背景，舉辦理由有因配合特別任用法制之規定，有因

配合政策之需要，有因配合地方政府之用人需要，有因照顧弱勢族群弱勢團體之

需要，復以特種考試有6年限制轉調及年齡、體檢等特殊限制，因此用人機關無

不費盡心思申請舉辦特考。以20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為例，舉辦13種次考試

，計錄取7171人，錄取率為7.81﹪，詳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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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20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報考人數、到考人數及錄取人數統計表 

考 試 名 稱報考人數到考人數錄取人數
錄 取 率

(%)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54262 32059 1742 5.43  

關務人員考試 5145 3089 251 8.13  

稅務人員考試 7879 4366 359 8.22  

警察人員考試 5933 4079 1334 32.70  

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考試 2828 1508 44 2.92  

民航人員考試 632 338 52 15.38  

外交領事人員考試 783 473 30 6.34  

調查人員考試 2566 1526 70 4.59  

司法人員考試 23298 14320 785 5.48 

基層行政警察人員及基層消防警察人員考
試 7575 5400 1002 18.56  

原住民族考試 3526 2251 173 7.69  

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3248 2610 91 3.49  

第二次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37928 19813  1238 6.25  

總                                計 155603 91832 7171 7.81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考選部全球資訊網考試統計資料繪製 

三、限特殊身分報考之考試 

（一）身心障礙人員特種考試 

1、考試沿革 

中華民國政府為落實憲法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1996 年以前稱殘障

福利法）對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之保障，1996 年修正公布公務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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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乃明文規定為照顧殘障者之就業權益，得舉辦特種考試，以為舉辦殘

障人員特考取得法源依據。考試院旋於同年 4月訂定發布「公務人員特種

考試殘障人員考試規則」，據以辦理考試。嗣殘障福利法名稱修正為身心

障礙者保護法，考試規則名稱亦配合修為「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

員考試規則」。考選機關舉辦本項考試對於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應考權益及

提供渠等擔任公職的機會，深獲各界肯定，同時成為先進國家照護身心障

礙者就業政策中極具特色的獨創制度。 

2、辦理現況及照護措施 

1996年、1999年、2001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先

後辦理7次身心障礙人員特種考試，共計錄取 1,237人。本項考試應考人

身心障礙類別達 13種類，包括視覺障礙、聽覺或平衡機能障礙、聲音或

語言機能障礙、肢體障礙、智能障礙、重要器官失去功能、顏面傷殘、自

閉症、染色體異常、先天代謝異常、多重障礙、慢性精神病、其他先天缺

陷。其中以肢體障礙者報考為最多；對於視覺障礙及上肢肢體障礙應考人

，考選部之照護措施為延長每節考試作答時間 20分鐘，並提供影印放大

二倍之試題及測驗式試卡；對於聽覺障礙者則安排手語或口語溝通之監場

人員及服務人員擔任監考及服務工作；對於腦性麻痺身體協調性不佳致書

寫試卷有困難者，則提供電腦及磁片協助應考人作答等特別照護措施，俾

使應考人能安心考試，並落實照護身心障礙者之美意。自 2004年起本項

考試各等級各類科均未限制中、重度視障（矯正後優眼視力未達○‧一）

及重度聽障（矯正後優耳聽力損失逾 90分貝以上）者報考，可以說全面

性的照顧各障別之應考權益，其中對於重度視障應考人所提有關需求，諸

如點字試題、語音試題、點字機或點字專用電腦等均全力配合。期能使身

心障礙應考人感受到更貼心之協助及服務，俾順利應試（考選部，2005

：60）。 

（二）原住民族特種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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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試沿革 

為選拔山地地方行政及技術人員，從事山地地方自治及經濟建設工作

，考試院於 1955年發布「特種考試台灣省山地人民應山地行政人員考試

規則」，並於民 1956年舉辦首次考試，為低於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應考

資格定為初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須具備山地山胞或平地山胞身分者始

得應考。1970 年考試院基於提升其素質之考量，以應山地建設需要，將

應考資格修正為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發布「特種考試山地行政人員考

試規則」，嗣又於 1974年修正為「特種考試山地行政及經濟建設人員考試

規則」。1977年起暫停舉辦，於特種考試台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中，增

列山地行政人員考試類科，仍限山胞身分者報考。1988 年起，訂定發布

「七十七年特種考試山地行政及技術人員考試規則」，並恢復舉辦是項考

試，1991 年訂定發布「八十年特種考試台灣省山胞行政暨技術人員考試

規則」，復為地域性之考量，於 1993年請辦考試時，將名稱定為「八十二

年特種考試山胞行政及技術人員考試」，1995年起，將「山胞」字樣修正

為「原住民」，另訂定常態性法規，其考試規則不冠以年度別，以為往後

辦理是項考試之依據。2002 年起考試名稱再修正為「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原住民考試」。2004 年又修正為「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考

選部，2005：75）。 

２、辦理現況 

為解決偏遠地區及台東蘭嶼離島不易留住人才且語言隔閡，政令推展

不易等因素，考試規則第三條規定：本考試採集中報名、分區錄取、分區

分發方式辦理，其錄取分發區分為一般錄取分發區及蘭嶼錄取分發區。俾

便就地取才，以達考用合一之目的；2002 年除台北考區外，另於原住民

族聚集較多之縣市如南投、屏東、花蓮、台東增設考區俾能就近應試。又

為提昇原住民政治地位，維護其權益，當前原住民社會事務繁雜，亟待解

決問題甚多，原住民各級民意代表迭次建議加強培育原住民行政人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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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原住民政策之推動，基於此項特殊需要，本項考試自1956年起至2005

年止共計單獨舉辦 24次考試，除廣開原住民青年就業之門外，並可防杜

日益嚴重的人才外流現象及儲備基層主管人才，對增進原住民行政人員工

作士氣及效率助益甚大，對推動原住民基層行政工作，亦確實發揮極大的

貢獻（考選部，2005：75）。 

（三）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1、考試沿革 

自 1958年起至 2004年止，共計舉辦退除役軍人轉任考試 30次，其

中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22次，轉任交通事業人員考試 6次，轉任衛生行政

人員考試、轉任鄉鎮區縣轄市兵役人員考試各 1次。1958年之退除役特

考分甲、乙、丙三種，甲種相當於高等考試，乙種相當於普通考試，丙種

低於普通考試；1965 年以後之退除役特考則為配合考試法之修正，將之

區分為乙、丙、丁三等。1965 年以前舉辦之退除役特考，由於著重於事

實需要，其錄取名額由該項考試典試委員會視考試成績擇優錄取，故可視

為資格考試。惟自 1968年以後則逐步改進為「資格與任用考試」並行，

亦即由退輔會暫定安置員額，應考人成績達到當次考試典試委員會決定之

錄取標準者，均予錄取，但分發任用仍受預定分發安置員額之限制。至

1983 年舉辦本項考試時，由考選部邀集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退輔會等有

關機關研商，決議嗣後其錄取人數應與預定安置錄取人數相當，故此後退

除役特考之錄取率即逐年降低，如 1983年錄取率 19.93﹪，1985年錄取

率16.96﹪（考選部，1996：69-70）。 

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就應考對象而言，為非完全公開競爭

之考試，考選部於 1990年度考試院工作檢討會中提案擬將本項考試限期

停辦，以符考試之公平、公正及公開原則，經考試院檢討結果，為使已準

備參加本項考試之應考人有緩衝時間及心理準備，擬於1991、1993及1995

年再舉辦3次後即予停辦。本案經提考試院第7屆第285次會議通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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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請行政院提供意見。行政院並於 1990年 10月 24日函復，為貫徹政府

輔導退除役官兵就業政策暨配合國防建軍需要，是項考試仍宜繼續辦理，

惟考試方式及標準可研究改進。考選部於次年將修正規則函報考試院審議

修正通過，除依考試院決議將本項考試試務（原委託退輔會辦理）收回自

辦外，應試類科、科目、成績計算、體格檢查與及格人員之訓練等均完全

比照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方式及標準辦理。 

2、辦理現況 

1996年 1月 17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23條明定，本項考

試之舉辦，仍依現行規定辦理，自 1999年起，其及格人員以分發國防部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其所屬單位任用為限，至加分優待

，並以獲頒國光、青天白日、寶鼎、忠勇、雲麾、大同等勳章乙座以上，

或因作戰或因公負傷依法離營者為限。2001 年修正公務人員考試法，分

發機關增列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關。由於提報缺額僅限於前揭分

發機關，致錄取人數有限，錄取率偏低，如 2001年報考 940人，全程到

考 617人，錄取 35人，錄取率為 5.67%；2004年報考 530人，全程到考

312人，錄取22人，錄取率為7.05%（考選部，2005：77-79）。 

（四）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1、考試沿革 

按以往國軍上校以上軍官，係先以外職停役轉任公務人員，再以檢覈

取得任用資格，有違公開競爭之考試用人原則，2002年1月30日後備軍

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修正公布後，廢除外職停役檢覈制度，上校以上

軍官轉任公務人員，須以考試定其資格，考試院爰訂定發布國軍上校以上

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規則，以為辦理考試之依據。本項考試按應考人軍

職官等、官階分中將轉任考試、少將轉任考試、上校轉任考試，應考人依

轉任機關分別報名、分別錄取任用方式辦理，考試類科須配合任用需要予

以設置（考選部，20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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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試之方式，依考試規則規定，中將轉任考試併採筆試1科、審查

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及口試；少將轉任考試併採筆試1科及口試；上校

轉任考試採筆試2科。本項考試成績之計算，採筆試、審查知能有關學歷

經歷證明及口試者，筆試成績占 40%，審查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成績占

40%，口試成績占 20%，合計為總成績；採筆試一科及口試者，筆試成績

占 80%，口試成績占 20%，合計為總成績；採筆試 2科者，以各科目平均

成績為總成績。本考試按轉任機關提報之職缺等級，擇優錄取。 

考試及格人員，按報名轉任機關，由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國

防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

關（構）、中央及直轄市政府役政、軍訓單位任用，並僅得於各轉任機關

間轉調。但轉調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關（構），以具有航海（空

）、造船、輪機、資訊、電子等特殊專長者為限。 

2、辦理現況 

該項考試於 2003年首次舉行，提報職缺之轉任機關有國家安全會議

、國防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設中將轉任考試、少將轉

任考試、上校轉任考試 3等別，錄取 25人，錄取率 28.74﹪；2004年錄

取22人，錄取率53.66﹪；2005年錄取10人，錄取率 47.62﹪（考選部

，2005：82）。 

肆、公務人員升官等（升資）考試辦理情形 

公務人員升官等（升資）考試係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及特種考試體系外另一系

統之考試，其目的是在鼓勵現職績優人員取得高一官等或高一資位之任用資格，

以提振公務人員之士氣，進而增進工作效能。因此該項考試係屬封閉型的考試，

且每次考試錄取率比初任考試之高普考試或特種考試高出甚多，其性質為資格考

試，錄取人員陞遷仍須依陞遷法規定辦理。 

一、考試沿革 

1945年2月24日考試院公布「度量衡檢定員升等考試規則」，分為甲種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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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員與乙種檢定員升等考試兩類，考試方式分為服務成績審查及筆試，以總成績

滿 60分為及格，因當時度量衡檢定員之進用未經國家考試，為提高現職人員素

質並確定其晉敘的資格，故舉辦此項考試。因此度量衡檢定員升等考試雖開升等

考試之先河，惟尚不能視為公務人員升等考試之完整制度（考選部，1995：32）

。升等考試係為現職人員取得高一官等任用資格而舉辦的考試，升等考試具有激

勵現職人員奮發向上並提升素質的積極意義，因此早在 1948年國民政府就已公

布「公務人員升等考試法」，嗣以大陸淪陷，政府播遷來台，致該項考試未能在

大陸舉行，直至1955年始辦理首次公務人員升等考試（1999年修法後改稱公務

人員升官等考試）。 

二、考試種類 

（一）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依現行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公務人員之官等分委任、薦任、簡任；官等之

晉升，應經升官等考試及格。但具有高考及格或相當高考之特種考試及格，已敘

薦任第九職等本俸最高級，經晉升簡任官等訓練合格者取得簡任第十職等任用資

格。另經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合格，具有碩士以上學位且最近五年薦任第七

職等職務年終考績四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者，得擔任薦任第八

職等以下職務。1948 年公布之「公務人員升等考試法」係與「公務人員考績

法」相輔而行，即公務人員官等之晉升兼採考績升等及考試升等。公務人員委任

職晉升薦任職及雇員晉升委任職須經升等考試及格，薦任職晉升簡任職，則依考

績法之規定以考績晉升，因此僅分為委任晉薦任升等考試及雇員晉委任升等考試

兩等級。考試方式分為筆試、面試及服務成績審查。嗣於 1963年 12月 31日修

正公布「公務人員升等考試法」，增列薦任升簡任升等考試之條文，考試方式亦

略作改變，刪除服務成績審查（將考績列為應考資格之一），除筆試、口試外，

兼採測驗、實地考試及著作發明審查等多元考試方式。其後政府機關實施職位分

類，總統於1967年6月8日公布「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試法」，但該法僅規定分

類職位公務人員初任考試，未規定現職人員升等考試。迨至 1978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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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試法」，始增列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之升等，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升任第二、第六、第十職等，應經升等考試之條文，俾資分類職位機

關之現職人員參加升等考試。 

為配合兩制合一新人事制度的實施，總統於 1986年1月24日公布新制公務

人員考試法，同時廢止原考試法及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試法，1988年1月22日

總統公布新制「公務人員升等考試法」，同時廢止原「公務人員升等考試法」，同

年 3月 7日考試院訂定發布「公務人員升等考試法施行細則」。最近一次修正公

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係於 1999年 12月 29日公布，修正條文並自次年 7月 1日

施行。現行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之要點為：1、法律名稱配合公務人員考試法

第22條及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7條之規定，將「公務人員升等考試法」修正為「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2、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分簡任及薦任二官等考試，

取消原委任升等考試。但以落日條款方式，規定本法修正公布後繼續辦理 5次，

以為過渡。凡 1997年 12月 31日前依雇員管理規則進用之中央及地方機關組織

法規定之現職雇員皆得報考。3、為使應簡任、薦任升官等考試之任職年資與依

考績升官等之任職年資相當，爰將有關任職年資之規定，由「1 年」修正為「3

年」；另依技術人員任用條例第10條改任換敘之技術人員、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轉任之人員，均納入升官等考試之範圍。4、依公務人員任

用法第 17條規定，經升薦任官等訓練合格，現職薦任第六或第七職等之公務人

員，因其最高僅能升任薦任第七職等職務，為提供其繼續升遷之途徑，准其參加

薦任升官等考試。 5、增列升官等考試之考試方式，由考試院決定之規定，以使

考試院有較大之彈性決定各類科之考試方式，並使考選部能積極改革現行考試方

式。6、統一訂定各等級各類科錄取人數比率為全程到考人數的 33%，以平衡各

科別錄取率；並配合公務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第3條規定，明定應考人考試

總成績未達50分者不予錄取，及取消專業科目平均成績未滿50分不予錄取之限

制。7、公務人員之任用，另有分等之規定者，如交通事業機構、關務機關、警

政機關人員之任用等，其人員之升等考試規則，均由考試院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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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以往係中央與地方機關分別舉行，中央各機

關公務人員升等考試於 1955年首次在臺北市舉行；臺灣省公務人員升等考試，

於 1958年首次在南投縣舉行，此次僅辦理該省政府民政廳委任升等考試；臺北

市政府公務人員升等考試於1960年首次在臺北市舉行；1979年高雄市改制直轄

市後，於 1983年首次舉辦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升等考試，惟係與臺

北市政府合併辦理。1972 年首次舉辦金馬地區公務人員升等考試。嗣考選部為

減少舉辦考試次數，齊一升等考試及格人員水準，乃於 1988年首次將地方機關

自行舉辦之升等考試與中央機關公務人員升等考試合併舉行（考選部，2005：49

）。                                                                                                   

（二）關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1991年2月1日總統公布「關務人員人事條例」，該條例第5條規定，經關

務監簡任升等考試及格者，取得關務監任用資格，經高級關務員薦任升等考試及

格者，取得高級關務員任用資格，並規定關務人員升等考試規則由考試院會同行

政院定之。為鼓勵資深績優關務人員取得高一官等任用資格，考試院會同行政院

於 1993年 12月 27日訂定發布「關務人員升等考試規則」，該規則共計 14條，

將本考試分為簡任及薦任升等考試兩等級。有關應考資格係參照關務人員人事條

例及其官職等階表暨公務人員升等考試法訂定，另成績計算、錄取標準等，均參

照公務人員升等考試法及其施行細則有關規定訂定之。 

（三）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 

1976年1月17日總統公布「警察人員管理條例」，該條例第14條第1項規

定，警察人員升等，須經升等考試及格。考試院嗣於 1984年6月12日訂定發布

「警察人員升等考試規則」，惟警政主管機關基於「警察人員管理條例」用人之

特殊考量，並未曾請辦升等考試。1996年6月27日考試院第8屆第277次會議

決議，囑考選部洽請內政部警政署儘速辦理警察人員升等考試，1998年11月27

日修正發布「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規則」以為舉辦考試之依據。又為配合公務人

員升官等考試法之修正公布，明定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分為警監警察官升官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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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警正警察官升官等考試二等別 

（四）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 

交通事業人員之任用，首見於 1947年 12月 23日國民政府公布之交通事業

人員任用條例，該條例於 1957年7月24日修正公布，明定採資位職務分立制，

並規定高級業務員、高級技術員以下資位須經考試及格，副長級以上人員須經升

資甄審合格，有關考試規則及升資甄審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考試院乃

於1963年12月27日會同行政院訂定發布「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規則」，該規

則第2條規定，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分為員級晉高員級、佐級晉員級、士級晉

佐級三等級。並依當時之事業機構郵政、電信、水運、民航、鐵路、公路、港務

、氣象、打撈等九業別訂定應試科目表。1999年4月23日以交通部打撈公司已

裁撤且中央氣象局迄未實施交通事業人員資位制度，原訂考試科目表爰以刪除，

維持郵政、電信、水運、民航、鐵路、公路、港務等七業別。2004年3月30日

以交通部陽明海運公司及民航局航空貨運站已完成民營化，爰刪除水運、民航二

業別；2005 年中華電信公司又民營化。目前僅剩郵政、鐵路、公路、港務四機

構。該考試規則施行期間，為因應業務需要，曾多次修正部分條文或考試科目表

，又鑒於現行「公務人員考試法」及「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相繼於 1996年

1月及1999年 12月修正公布施行，該規則若干規定，亦應配合修正，尤其各業

人員考試類科為配合業務發展需要，必須通盤檢討修訂，爰於 2000 年至 2004

年間經考試院數次修正考試規則，以配合母法之修正及交通事業機構用人需求。   

三、辦理現況 

（一）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中央與地方機關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自1955年舉辦至2005年共計錄取

51,447人，錄取率平均超過30％。該項考試採間年舉辦一次；委任升等考試於

1999年修法時已刪除，但為顧及現有雇員升等權益，特別規定繼續辦理五次以

為過渡，2005年已辦畢五次，爾後無委任升等考試。 

（二）關務人員升等考試 



 95

本項考試自1994年舉辦至2006已辦理7次，共錄取786人，錄取率為31.12%

，讓資深績優關務人員取得升任高一官等任用資格。 

（三）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 

本項考試自 1999年舉辦至 2006已辦理 5次，共錄取 8,773人，錄取率為

30.28%，讓資深績優基層員警取得升任警政警察官任用資格。 

（四）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 

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自1951年開始辦理至2005年歷經50餘年，錄取人

數多達74,249人，錄取率為36.90%，是類考試在國營事業民營化政策下，舉辦

考試業別已減少，考試規模也日漸減縮。 

 

第四節    現行公務人員考試存在的問題 

 

一、高資低考嚴重，低學歷報考不易錄取 

目前公務人員考試，無論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或特種考

試三等考試、四等考試、五等考試都出現高資低考的現象，此種現象與近年來我

國高等教育快速發展有密切關聯。考選部為此曾針對2003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應考人、用人機關及學者專家等就高資低考問題進行問卷調

查，調查資料分析結果多認為：高資低考現象對公部門之服務並無負面效應；高

資低考現象不易消除，解決之道惟有適度提高應考學歷。茲分析2004年至2006

年初等考試暨普通考試錄取人員教育程度，詳如表 3-4及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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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2004至2006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報考人數暨錄取人數教育程度統計表 

年 

度 

  學 

人  歷 

 數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高中 

(職) 
國中 國小 合計 

報考人數 6 814 20017 17170 8317 239 30 46593 

百分比 0.01 1.75 42.96 36.85 17.85 0.51 0.06 100 

錄取人數 0 26 277 80 27 2 0 412 

2004 

年 

百分比 0 6.31 67.23 19.42 6.55 0.49 0 100 

報考人數 11 838 19987 14086 8609 0 0 43531 

百分比 0.03 1.93 45.91 32.36 19.78 0 0 100 

錄取人數 0 10 164 81 31 0 0 286 

2005 

年 

百分比 0 3.50 57.34 28.32 10.84 0 0 100 

報考人數 0 1471 27041 12969 7359 231 16 49087 

百分比 0 3.00 55.09 26.42 14.99 0.470 0.032 100 

錄取人數 0 31 393 81 21 2 0 528 

2006 

年 

 

百分比 0 5.87 74.43 15.34 3.98 0.38 0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考選部全球資訊網考試統計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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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2004至2006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報考人數暨錄取人數教育程度統計表 

年 

度 

  學 

人  歷 

數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高中 

(職) 
其他 合計 

報考人數 12 2313 20103 8754 4857 11 36050 

百分比 0.03 6.42 55.76 2428 13.47 0.03 100 

錄取人數 0 150 426 85 14 0 675 

2004 

年 

百分比 0 22.22 63.11 12.59 2.07 0 100 

報考人數 16 2758 21665 7613 4971 0 37023 

百分比 0.04 7.45 58.52 20.56 13.43 0 100 

錄取人數 5 187 396 59 19 0 666 

2005 

年 

百分比 0.75 28.08 59.46 8.86 2.85 0 100 

報考人數 21 3288 21888 5880 3840 0 34917 

百分比 0.06 9.42 62.69 16.84 11.00 0 100 

錄取人數 0 281 434 47 7 0 769 

2006

年 

百分比 0 36.54 56.44 6.11 0.91 0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考選部全球資訊網考試統計資料整理 

現行規定初等考試並未限制學歷，但由表3－4資料顯示，具專科以上學歷

者（2004年38,007人，2005年34,922人，2006年41,481人）占報考人數之

比例均超過80﹪，而錄取人數則超過90﹪。現行規定普通考試具有高中（職）

學歷即可報考，但具專科以上學歷報考者（2004年31,182人，2005年3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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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06年31,077人）占報考人數比例高達86﹪以上，錄取率高達97﹪以上

（2004年錄取 661人，2005年錄取647人，2006年錄取762人），以碩士學位

報考者2004年2,313人（錄取150人），2005年2,758人（錄取 187人），2006

年3,288人（錄取281人）。近年來失業率一再攀升，公司倒閉、工廠關門時有

所聞；而政府部門薪資較不受經濟榮枯影響，工作環境較私部門佳，較有保障，

陞遷有制度，自然吸引大量大學畢業生報考公務人員考試。惟在政府機關精簡員

額的政策下，職缺逐年減少，致競爭益形激烈，因而每年高考三級、普通考試或

初等考試錄取率均偏低，以報考人數與錄取人數相比，初等考試約百人取一人；

普通考試約百人取三人；高等考試約百人取七人。 

二、高等考試一級考試功能不彰 

高考一級考試及格取得薦任第 9職等任用資格，任滿 5年以後即可升為簡任

官，為目前我國初任考試中層級最高的一種考試（上校以上軍官轉任考試除外）

，該項考試實為羅致高級文官之重要來源，然而未被用人機關重視，致喪失對外

甄補優秀高級文官的功能。自 1996年首次舉辦至2006年（2000年未舉辦）用

人機關僅提供28個需用名額，報考總人數192人，錄取18人。依據經驗顯示，

越高職等人才的甄補，不是由同單位的人員內升遞補，就是由文官體系內相關部

門的人員遷調遞補（吳瓊恩，2002：685），因此用人機關多不願意提報缺額，具

有博士學位者亦未踴躍報考，此種無缺可考，無人報考的現象，殊值深入探討。  

三、特種考試盛而不衰 

公務人員考試法規定，為因應特殊性質機關之需要，得請辦特種考試。該法

施行細則並列舉司法院、國安局等十個機關為特殊性質機關，另加一款為其他特

殊性質機關。既列舉復概括，因此國防部雖未列為特殊性質機關，亦於 2006年

申請舉辦國防部文職人員特種考試。特種考試每年舉辦十餘種次，如 2005年舉

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司法人員考試等 13種次考試，共計報考 155,603人

，全程到考91,832人，錄取7,171人，錄取率為7.81﹪。而同年公務人員高等

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共計報考124,160人，全程到考92,970人，錄取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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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錄取率為2.45﹪。特種考試全程到考人數比高普初等考試少，錄取人數卻

高出3倍以上。顯見用人機關偏好進用特種考試錄取人員，其主因乃是特種考試

有限制轉調的服務年限，且應考資格有較多之限制，較能符合機關業務需求。 

四、升官等考試錄取率偏高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自1955年首次舉辦至2006年已逾50年，固然提供現

職績優人員取得升任高一官等任用資格的管道，但也因而擠壓初任公務人員考試

的缺額，筆者根據考選部考選統計資料統計，迄2005年共計錄取51,447人。1999

年12月修正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明定升官等考試錄取人數以各等級各類科

全程到考人數百分之三十三擇優錄取。因此 2001年、2003年、2005年三次薦任

升官等考試（相當於高考三級）共計錄取 7,147人；而同期間高考三級共計錄取

3,620人，平均錄取率為4.29﹪，無論錄取人數或錄取率均遠低於升官等考試。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舉辦至今已逾半個世紀，從戰爭體制到威權體制，經過

經濟發展期、社會轉型期，目前已步入民主鞏固期；此種趨近侍從恩庇型的考試

制度，其存廢又引起社會正反兩面的討論。尤其錄取率高達33%，考績成績又占

總成績30%，因此筆試成績平均約 40分即可錄取，不但擠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的需用名額，而且有劣幣驅逐良幣的反淘汰現象。筆者以為為激勵公務人員士氣

，該項考試容有存在的價值，但晉升簡任官等人員已有升官等訓練；簡任升官等

考試應予停辦，同時薦任升官等考試錄取率宜由33%降為20%，以拉近與高等考

試過於懸殊的錄取率（歷年平均錄取率不超過10%），且規定筆試平均成績不得

低於50分，以提升錄取人員素質，齊一整體公務人力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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